復興藝術實驗學院兼任教師聘約
 
1、 兼任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應遵守本聘約規定。
2、 兼任教師收到聘書後，應於二週內將聘書回條簽名後送交人事室。如不應聘，應將聘書退還註銷。
3、 兼任教師在其他公、私立機關、學校或機構服務者，應主動告知本校，並應於授課學期全校上課開始日前徵得服務單位之同意，始得在本校兼課。如未徵得服務單位同意或服務單位函知本校不予同意時，應繳回聘書，註銷之。
4、 兼任教師聘任後，因學生選課人數未達開課標準，致無授課需求時，本校應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終止聘約。兼任教師應聘後，因故需終止聘約時，應以電子郵件或書面通知本校。
5、 兼任教師之待遇以鐘點費計付，授課期間按月直接撥入學校指定金融機構或郵局之個人帳戶。鐘點費發給標準及發給方式，依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師鐘點費發給辦法辦理。如因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或國定假日致無實際授課，鐘點費照發。
6、 兼任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勞工退休金等相關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之自付保費部分，由本校自鐘點費代扣，如無法足額代扣，兼任教師應至本校出納組繳納不足之金額。
7、 兼任教師應據實填寫保險及退休相關調查事項，如遇保險或本職身分變更時應履行通知義務，如未立即辦理，以致影響個人權益，由兼任教師自行負責。如有登載不實以致損及本校權益，兼任教師應負擔損害賠償或其他相關法律責任。
8、 兼任教師請假之假別、日數，以及補課、代課鐘點費等相關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因故不克到校授課，應事先告知學生、聘任單位及教務處，並至遲於上課前二個工作日登入本校請假系統辦理請假手續，所遺課務之調課、補課、代課，依本校規定辦理之。
9、 兼任教師應按時上課，勿遲到早退。除授課外，尚有批改作業及隨堂監考之職責。期中考或期末考不克到校監考者，應於一週前通知教務處並依規定請假，由教務處安排適當人員監考。學生成績應於學校約定時間內上傳至教務管理系統。
10、 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列權利：
（1） 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
（2） 享有待遇、請假、保險及退休金等依法令規定之權益。 
（3） 對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有關其個人終止聘約、停止聘約執行、待 遇、請假及退休金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 序，請求救濟。
（4） 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有教學自主。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
11、 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負有下列義務：
（1） 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2） 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3） 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4） 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5） 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6） 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
12、 兼任教師之權利義務事項，除按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辦理外，另依復興藝術實驗學院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規定辦理。
其他未載明事項，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13、 兼任教師聘任後，取得較高教師證書或學位等級時，得由相關系所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自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後之次一聘任學期起適用。
14、 本校不辦理兼任教師升等事宜，但兼任教師在本校任教滿二學期，每學期授課至少二小時，第三學期起仍繼續授課且任教期間教學成效良好者，得以學位送審教師資格。送審時應備齊相關資料，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函報教育部核備。兼任教師以博士學位送審助理教授資格時，其專門著作（含博士論文）之外審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15、 兼任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內，有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至第八條應予終止聘約情形，或有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應停止聘約執行等情事，本校應依該辦法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16、 本校應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兼任教師資訊之蒐集、查詢、處理、利用、通報及其他相關事項。
17、 兼任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校園霸凌防治準則、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教師倫理守則及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排課要點等規定。
18、 本校得基於促進校務發展、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等特定目的之需要，對教師個人資料為合理之蒐集、電腦處理及使用，惟不得涉及商業上利益。
19、 依據復興藝術實驗學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所聘之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準用復興藝術實驗學院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及本聘約之規定。
20、 [bookmark: _GoBack]本聘約自 114 年 8 月 1 日起適用。
